
三、负债的计税基础

（一）概述

1.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

金额。即假定企业按照税法规定进行核算，在其按照税法规定确定的资产负债表上有关负债的应有金

额。（税法上的账面价值）

2.负债的确认与偿还一般不会影响企业未来期间的损益，也不会影响其未来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因

此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为零，计税基础即为账面价值。

但是，某些情况下，负债的确认可能会影响企业损益，进而影响不同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使其计税

基础和账面价值产生差额。

（二）具体负债

1.预计负债

（1）会计处理

对于不能作为单项履约义务的质量保证，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规定，

将预计提供售后服务发生的支出在销售当期确认为费用，同时确认预计负债。

（2）税法规定

①如果税法规定，与销售产品相关的支出应于将来发生时税前扣除，因该类事项产生的预计负债在期

末的计税基础为其账面价值与未来期间可税前扣除的金额之间的差额，因有关的支出实际发生时可全

额税前扣除，其计税基础为 0。

理解提示：

预计负债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期间可予抵扣的金额（理解为费用的处理，会计上当期已经作为

费用扣除，但是税法不认，需要纳税调增，等到实际发生维修时，会计上不影响损益，但是税法允许

其扣除维修的支出，需要纳税调减）

②某些事项确认的预计负债，税法规定其支出无论是否实际发生均不允许税前扣除，即未来期间按照

税法规定可予扣除的金额为 0，则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相同，即不产生暂时性差异，如债务担保

（与生产经营无关的支出不得税前扣除）。

理解提示：

预计负债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期间可予抵扣的金额（未来期间不能作为损失扣除）

【计算分析·教材例题 17-7】甲公司 2×16 年因销售产品承诺提供 3 年的保修服务，在当年度利润表

中确认了 8 000 000 元营业成本，同时确认为预计负债，当年度发生保修支出 2 000 000 元，预计负

债的期末余额为 6 000 000 元。假定税法规定，与产品售后服务相关的费用可以在实际发生时税前扣

除。

解析：



该项预计负债在甲公司 2×16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价值为 6 000 000 元。

该项预计负债在甲公司 2×16 年 12 月 31 日的计税基础为

=账面价值-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

=6 000 000-6 000 000=0（元）

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计算分析·教材例题 17-8】2×17 年 10 月 5 日，甲公司因为乙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乙公司未如

期偿还借款，而被银行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12 月 31 日，该案件尚未结案，甲公司预计

很可能履行的担保责任为 3 000 000 元。假定税法规定，企业为其他单位债务提供担保发生的损失不

能税前扣除。

解析：

该项预计负债在甲公司 2×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价值为 3 000 000 元。

该项预计负债在甲公司 2×17 年 12 月 31 日的计税基础为

=3 000 000-0=3 000 000（元）

账面价值等于计税基础，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2.合同负债

（1）企业在收到客户预付的款项时，因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会计上将其确认为负债。税法一般情况

下，计税时也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该部分经济利益在未来期间计税时可予税前扣除的金额为 0，计

税基础等于账面价值。比如商品销售企业，纳税义务是在发出商品时产生。

（2）如果不符合会计准则的收入确认条件，但是税法需要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时，未来期间无须纳税，

有关合同负债的计税基础为 0。比如房地产企业，按照预计利润预缴税款。

理解提示：

从确认收入的角度理解，会计处理上针对预收的款项未确认收入，但是税法要求交税，即需要纳税调

增；随后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但该笔收入已经交过税，所以需要纳税调减。

【计算分析】A公司于 20×7年 12 月 20 日自客户收到一笔合同预付款，金额为 2 500 万元，作为合

同负债核算。按照适用税法规定，该款项应计入取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计算交纳所得税。

解析：

会计上，该合同负债在 A公司 20×7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求中的账面价值为 2 500 万元。

税法上，该合同负债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 2 500 万元－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

可予抵扣的金额 2 500 万元=0。

该项负债的账面价值 2 500 万元与其计税基础之间产生的 2 500 万元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